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bookmark: _GoBack]近年来，经济形势与地方财政状况不断变化，以往“大干快上”的公路建设模式难以适配当下经济社会对交通基础设施“高效集约、精准赋能”的新需求。立足新时期，全面强化“花钱问效”指导思想，如何科学、高效地量化公路交通建设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成为推动公路交通与经济社会融合发展，避免资源错配与低效投入，不仅是破解当前公路建设“投入-产出”失衡难题、推动公路交通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发展的核心抓手，更是优化交通投资建设决策、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实现交通基础设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
二、质量要求
开展公路建设对区域经济作用机理研究，分析公路建设对区域经济效益影响，通过构建公路交通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量化模型，定量分析公路交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量化公路交通对陕西省产业经济发展的贡献情况，并开展具体案例验证。
成果要求：形成《公路建设促进陕西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研究报告1份，围绕我省公路交通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1-2份。
三、服务要求
1、供应商在相关领域具有雄厚的研究实力和学术资源；能够提供开展研究工作的必要条件。
2、供应商须具有较强的研究能力，技术人员能够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能够直面现实、深入思考和研究相关问题，能够拿出学以致用、研以致用的成果。
3、项目负责人要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学术造诣，有公路交通、物流供应链、产业经济等相关的国家级项目、国家标准和科研经验，学风优良，责任心强；为课题研究的实际组织者和指导者，且只能有1名负责人。
四、其他要求
1.服务期限：合同签订之日起2年内
2.付款方式：
1)结算单位：银行转账，由采购人负责结算。在付款前，供应商必须开具与合同金额相应的发票给采购人，附详细清单。
2)付款方式:
供应商应当在合同签订的7日内，按照合同金额的5％，作为履约保证金交付给采购人，此款项不计利息或资金占用费。采购人在收到供应商履约保证金的一个月内，向供应商全额支付合同费用。保证期自采购人、供应商双方签订合同生效之日起至项目验收通过且双方无任何争议后的15日内，保证期后采购人根据供应商合同履行情况，按照合同相关约定无息退还履约保证金给供应商。
3.项目结束后完成该项目档案整理，移交至本单位。
4.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5.验收要求：按照《陕西省交通运输厅科研项目管理办法》要求组织验收。
